
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 

113年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招生簡章 

【歡迎踴躍報名，上課時數可做為歸化國籍證明用】 

一、 目的：為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，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，使能順利

融入我國生活環境，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及縮短文化差異。  

二、 課程內容：居留與定居、社會福利資源、人身安全、醫療衛生、性別平等

與權益、就業資訊、地方風俗、交通標誌與大眾運輸及手作環

保減塑作品、多元文化藝術品等特色主題課程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內政部移民署 

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 
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瑞芳戶政事務所 

協辦單位：新北市汐止戶政事務所 

四、 報名資格：與新北市市民辦妥結婚登記，且已入境停留、居留或定居之新

住民（以剛入境 1 年至 3 年者優先），並歡迎家屬及親友陪同

參加。 

五、 上課時間：113年 5月 14日至 5月 17日(詳如課程表) 

六、 上課地點：新北市瑞芳戶政事務所(專車接送往返) 

（地址：新北市瑞芳區中正路 30號 5樓） 

七、 報名方式及應備文件： 

(一)親自報名：請將報名資料送交本所承辦人黃小姐收 

(二)通訊報名：請將報名資料以紙本或電子郵件郵寄至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8號 6樓 新北市汐止戶事務所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電子信箱：ntpc516@ntpc.gov.tw  

(三)應備文件：報名表(黏貼兩吋照片 1張)、居留證(或身分證)影本 

八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113年 4月 20日前(名額有限，額滿截止) 

九、承辦人電話：（02）2642-9866分機 612   黃小姐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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